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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组织申报2014年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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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有关单位：
根据我局工作计划及有关文件要求，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评审工作将于6月进行，请你们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项目建设单位开展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扶持项目和扶持标准

（一）扶持项目

 对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进行一定资金扶持，重点支持低能耗绿色建筑示范，以及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热、光电）建筑一体化应用示范、既有高耗能建筑节能改造示范等。
（二）扶持标准与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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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扶持标准按照《佛山市民用建筑节能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各类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按项目节能实际投资额的10％以内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额不超过60万元；已通过市级建筑节能示范评审并获得国家、省级建筑节能示范的项目按项目节能实际投资额的15％以内给予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总额不超过90万元。具体补贴资金金额报市政府审批后确定。列入补贴的项目，其补贴资金将分两期拨付：首期拨付补贴总金额的50％，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再拨付剩余补贴资金。
二、项目申报

示范项目申报按照我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佛建技〔2008〕14号）要求进行，申报表、申请报告编写提纲等材料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网站（http://www.fsjw.gov.cn）“节能墙改”栏目下载。

（一）项目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一般为项目的建设单位，是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纳税的企业以及依法成立的研发机构和相关组织或单位；
 2.申报项目应达到或超过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标准，获得区级财政节能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优先考虑； 

 3.符合本通知要求的项目。

（二）有关要求
 1.申报单位向我局提出申请，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一式五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档）。申报单位应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准确，申报内容将作为示范项目验收重要依据之一；

2.申报单位提供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建筑节能部分投入增量成本的相关证明文件；

3.申报时间： 2014年6月30日前申报；
4.项目建设周期要求：示范项目原则上于2015年底前完成，须延期请提交书面说明。
各区填写示范项目汇总表（详见附件），并将有关申报材料报送我局设计科技科。
三、项目评审和确定

示范项目评审工作由市勘察设计协会组织开展。评审通过的，报我局审核后在局网站上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报市政府审批。
附件：2014年市级建筑节能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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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财政局，市勘察设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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